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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項目，需要請相關單位協助落實，並透過兩岸共同打擊

犯罪協議建立的通報機制進行通報，以保障台商人身權益，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兩岸投保協議文本內容包括：定義、適用範圍和例外、投資待遇、透明度、逐步減少投資

限制、投資便利化、徵收、損失補償、代位、移轉、拒絕授予利益、雙方的爭端解決、投

資人與投資所在地一方的爭端解決、投資商務糾紛、聯繫機制等重要條款。代位是指定的

機構可依據跟投資人所訂定的擔保、保證或保險契約，在給付投資人金額後，代替投資人

取得在投資地的權利與義務。 

二、備受關注的台商人身安全問題，尤其對於「台商及所屬員工、眷屬，其人身自由受限制的

強制措施，應在 24 小時內通知家屬，家屬不在大陸的，會通知台商所屬企業，並透過兩岸

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建立的通報機制進行通報。這些項目需要請相關單位爭取後協助落實執

行，以保障台商人身權益。 

（三七九）本院顏委員清標，針對根據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網路計量

研究中心近期公布世界大學機構典藏類系統排名前百大，台

灣共五所學校上榜，包括台大、清大、中大、政大和成大，

以台大的第十一名最佳，國外這種以另外一個角度來為各大

學作評比，避免只集中生產論文，可供國內學術評比參考，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網路計量研究中心的「世界大學機構典藏類系統排名」每六個月公

布一次，評鑑指標包含規模（網站頁數）、能見度（被外部連結次數）、學術檔案數、學

術搜尋（學術文獻數）四類。 

二、根據七月公布的最新排名，台灣共有五所學校擠進前百大，包括台灣大學（十一名）、清

華大學（五十七名）、中央大學（七十五名）、政治大學（七十七名）和成功大學（七十

九名），以台大的第十一名最佳。 

三、國內大學為了追求評比成績，以獲得更高的經費補助，常會陷入論文競賽的迷思之中。透

過國外不一樣的評比制度，提供國內學術機構新的思維與作法，對於提升國內學術水平相

信有相當程度的正面效果。 

（三八○）本院顏委員清標，針對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函文針對學校如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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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學生將不予補助超收學生學費及取消相關計畫型補助經費

，包含高中優質化、均質化、國際教育活動經費等，議處範

圍明顯過當，建請教育部相關議處應重新檢討，以保障學生

受教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對於教育部 99 年 1 月 7 日所發公文指稱，私立學校如有超收學生時，將扣減招生班數及私

校獎補助經費，相關政策規定於私立學校法第 55 條已有明定。 

二、但 101 年 7 月 31 日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所發公文指出，私立學校如果超收學生，新增規定不

予補助超收學生學費，對於受教學生權益恐受損，且要學校自行處理。 

三、甚至更不合理之處在於要停止超收學生之學校已申請核准之計畫型補助經費，包含高中優

質化、均質化、國際教育活動經費等，明顯擴大解釋先前貴部規定，而且在學校已完成招

生手續之後做此函示，明顯有需要檢討之處。 

四、針對超收學生之規定，教育部如要加重處罰之規定，應先於招生前公告，以讓各校在面臨

超收壓力時能有所取捨，以有效保障各校學生的權益。 

（三八一）本院楊委員曜，針對經濟部幕僚人員處理日常公務，經常未

依內部作業規定之流程，逕自轉交民間單位代為處理，不但

違背公務員服務法所賦予之職責，更可能造成公務上機密之

洩漏，已嚴重影響機關運作之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

詢。 
 

說明： 

一、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七條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

諉，或無故稽延。」然經濟部部分幕僚人員，長期將上級交待之日常行政公務，逕自委派

民間單位「代為」處理，視機關內部作業流程為無物，且完全無視公務員法所賦予公務員

之職責，更可能造成敏感性，甚至機密性文件之外洩之虞。 

二、以經濟部商業司十一科為例，該科長期與多間民間研究單位存在政策研究案件委託關係，

惟該科承辦科長及承辦人員無視依法行政之公務員作為義務，無限上綱案件委辦之關係，

經常性將原屬於該管人員日常行政工作性質之公務事項，透過政策交辦之名義，逕自委由

前揭民間單位「協助處理」，實則構成公務員執行職務上之推諉規避。 

三、此外，即使未經列管為機密等級，公務機關之事務多數皆具政治敏感性，應極力避免未經

適當授權之外部人員接觸甚至處理相關資訊，更何況不具公務身分之民間單位人員，更無

輕易接觸並處理公部門機關內部事務之合法理由。因此，經濟部相關人員之做法，已嚴重


